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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 雄 市 政 府 主 計 處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表 （ 乙 表 ） 
 

核備文號：民國 100 年 5 月 12 日高市府四維人力字第 1000048946 號函 

承辦單位 

工 作 項 目 及 內 容 
權 責 劃 分 

會辦機關 

（單位） 
備 考 第 四 層 第 三 層 第 二 層 第 一 層 

項 目 內 容 承 辦 人 股 長 科 長 處 長 

公務預算

科 

 

歲計業務 

-公務預算 

 

一、擬訂歲出概算編審標準及

原則提報年度計畫及預

算審核會議審議。 

  

二、各機關歲出概算初審意見

之研擬事項。 

 

三、依據年度計畫及預算會議

決議或市長裁示整理增

刪歲出額度事項。 

 

四、各公務機關歲入與歲出分

配預算、修正分配預算之

核定事項。 

 

五、各機關歲出分配預算用途

別科目流用之查詢事項。 

 

六、有關一般預算計畫之執行

核會，查核事項。 

 

七、各機關預算執行之輔導事

項。 

 

八、有關預算書表資料之查催

補辦事項。 

 

九、法定預算資料之提供事

項。 

 

十、有關預算案之校對及勘誤

事項。 

 

十一、有關預算案簡報及對外

發布書面資料事項。 

 

十二、歲計業務檢討意見之提

供事項。 

 

 

 

 

擬 辦 

 

 

 

擬 辦 

 

 

擬 辦 

 

 

 

擬 辦 

 

 

 

擬 辦 

 

 

擬 辦 

 

 

擬 辦 

 

 

擬 辦 

 

 

擬 辦 

 

 

擬 辦 

 

 

擬 辦 

 

 

擬 辦 

 

審 核 

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核 定 

 

 

核 定 

 

 

核 定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審 核 

審 核 

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 

核 定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核 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核 定 

核 定 

 

 

 

核 定 

 

 

核 定 

 

 

 

核 定 

 

 

 

 

 

 

核 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核 定 

 

 

 

財政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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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辦單位 

工 作 項 目 及 內 容 
權 責 劃 分 

會辦機關 

（單位） 
備 考 第 四 層 第 三 層 第 二 層 第 一 層 

項 目 內 容 承 辦 人 股 長 科 長 處 長 

事業預算

科 

歲計業務 

-事業預算 

 

一、擬訂附屬單位概算編審標

準及原則提報年度計畫

及預算審核會議審議。 

  

二、各附屬單位概算初審意見

之研擬事項。 

 

三、依據年度計畫及預算會議

決議或市長裁示增減附

屬單位概算額度事項。 

 

四、有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

算之校對及勘誤事項。 

 

五、有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

算簡報及對外發布書面

資料事項。 

 

六、有關附屬單位預算書表資

料之查催補辦與提供事

項。 

 

七、附屬單位預算分期實施計

畫及收支估計表暨實施

報告表之查詢事項。 

 

八、有關附屬單位預算計畫之

執行核會，查核事項。 

 

九、各附屬單位預算執行之輔

導事項。 

 

十、附屬單位預算檢討意見之

提供事項。 

 

擬 辦 

 

 

 

擬 辦 

 

 

擬 辦 

 

 

 

擬 辦 

 

 

擬 辦 

 

 

 

擬 辦 

 

 

 

擬 辦 

 

 

 

擬 辦 

 

 

擬 辦 

 

 

擬 辦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 

核 定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 

核 定 

 

 

 

核 定 

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 

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核 定 

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核 定 

 

 

核 定 

 

 

核 定 

 

 

 

核 定 

 

 

核 定 

 

 

 

 

 

 

核 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核 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財政局  

會計管理

科 

會計業務 一、總會計原始憑證之審核、

記帳憑證之編製、會計帳

目之登記事項。 

 
二、總會計報表之編造及分析

比較事項。 

 

三、各機關會計查核處理事

項。 

 

四、各機關（基金）會計報告

之抽核及改進事項。 

 

擬 辦 

 

 

 

擬 辦 

 

 

擬 辦 

 

 

擬 辦 

 

審 核 

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審 核 

 

核 定 

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 

 

 

核 定 

 

 

核 定 

 

 

核 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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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辦單位 

工 作 項 目 及 內 容 
權 責 劃 分 

會辦機關 

（單位） 
備 考 第 四 層 第 三 層 第 二 層 第 一 層 

項 目 內 容 承 辦 人 股 長 科 長 處 長 

會計管理

科 

會計業務 五、公務會計制度之推行輔導

事項。 

 

六、特種基金會計制度之核定

事項。 

 

七、會計業務檢討意見之提供

事項。 

 

八、推動會計資訊系統事項。 

 

擬 辦 

 

 

擬 辦 

 

 

擬 辦 

 

 

擬   辦 

審 核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審   核 

審 核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核 定 

 

 

審 核 

核 定 

 

 

核 定 

 

 

 

 

 

核 定 

  

公務統計

科 

公務統計 一、各機關公務統計報表之審

核整編事項。 

 

二、統計總報告之審核彙編事

項。 

 

三、統計資料檔案之建立與管

理事項。 

 

四、各機關統計分析資料審核

及推行事項。 

 

五、市政統計資料之分析報導

事項。 

 

六、統計書刊編印事項。 

 

七、各機關向民間舉辦統計調

查之管理核定事項。 

 
八、各機關統計工作之輔導與

聯繫事項。 

 
九、一般性統計資料之提供事

項。 

 
十、機密性統計資料之提供。 

 
十一、統計業務檢討意見之提

供事項。 

 

十二、有關公務統計報表資料

之查催補辦事項。 

 

 

 

 

擬 辦 

 

 

擬 辦 

 

 

擬 辦 

 

 

擬 辦 

 

 

擬 辦 

 

 

擬 辦 

 

擬 辦 

 

 

擬 辦 

 

 

擬 辦 

 

 

擬 辦 

 

擬 辦 

 

 

擬 辦 

審 核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審 核 

 

審 核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審 核 

 

審 核 

 

 

核 定 

核 定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核 定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核 定 

 

審 核 

 

 

核 定 

 

 

核 定 

 

 

審 核 

 

核 定 

 

 

 

核 定 

 

 

 

 

 

核 定 

 

 

核 定 

 

 

 

 

核 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核 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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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辦單位 

工 作 項 目 及 內 容 
權 責 劃 分 

會辦機關 

（單位） 
備 考 第 四 層 第 三 層 第 二 層 第 一 層 

項 目 內 容 承 辦 人 股 長 科 長 處 長 

經濟統計

科 

經濟統計 一、本市物價調查實施計畫之

擬定事項。 

 

二、本市物價調查暨指數編算

方案之擬定事項。 

 

三、本市家庭收支調查實施計

畫之擬定事項。 

 

四、本市家庭收支調查方案之

擬定事項。 

 

五、本市專案調查方案之擬定

事項。 

 

六、調查報告書刊編印事項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擬 辦 

 

 

擬 辦 

 

 

擬 辦 

 

 

擬 辦 

 

 

擬 辦 

 

 

擬 辦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核 定 

 

 

核 定 

 

 

核 定 

 

 

核 定 

 

 

核 定 

 

 

核 定 

 

 

 

  

 


